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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5_8C_BB_c22_14520.htm 1、报考人员应按本人试用期所从

事的专业报考相应类别的医师资格。 2、其中，中医、中西

医结合、藏医、蒙医、维医、傣医医学专业毕业的报考人员

，按取得学历的医学专业报考中医类别相应专业的医师资格

。 3、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历，试用期在医疗机构检验科承

担检验医师工作的，可以参加临床类别医师资格考试。 4、

已获得临床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，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

门认可的中医专业学历或者脱产两年以上系统学习中医药专

业知识并获得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认可，或者参加省级中医

药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，并完成了规定

课程学习，取得相应证书的，可以申请参加中西医结合执业

医师资格考试。 已获得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，取得

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专业学历或者脱产两年以

上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获得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认可

，或者参加省级中医药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培

训班，并完成了规定课程学习，取得相应证书的，可以申请

参加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。转贴于：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